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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成为中国入世后的新型消费反败为胜是可能的 记 者：钱津

师，几乎每次“两会”召开期间，立法问题都会成为热点，

最近您出版了两本个人专著，一本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《国

有企业改制法律方法研定》，另一本是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

的《反败为胜诉讼赢家策略研定》，在法律界引起了较大的

反响，您能介绍一下您写作的初衷吗？ 钱卫清：之所以写这

两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作为律师除了要为当事人、为社会提供

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外，应该结合自己的办案，关注关注国

家和社会中的大问题，并针对这些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

性的意见、建议。这样，作为律师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．而

我这些年在具体办案过程中，有不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。同

时我也一直关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。通过书籍中自己

的积累总结出来，并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，希望可以为当

事人、律师，以及学习法律的学生提供思路和借鉴。 记 者：

是汁么原因让您把目光投向国有企业改制的法律方法这些领

域？ 钱卫清：选择研究国有企业改制的法律方法，对我来说

并不是偶然的。因为从我的个人经历角度讲，我做过20多年

的法官，在法院审判过大量的经济、刑事案件，其中有很多

是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秩序不规范所导致的纠纷。做律

师以后．也处理过很多类似的经济案件，这些案件往往标的

很大，给国家、给当事人都造成重大损失。如果可以避免、

减少或者合理化解的话，对国家经济建设将有非常好的作用



，我的这本书便是从法津的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制问题。而

《反败为胜》是本案例集，选取的都是我亲历的案件，但在

分析方法上与以往的案例书不同。以往的案例分析一般有两

种形式，一是纯粹学者型的，这是一种应然的研究。它提升

人们对法理问题的理解，对学习法律、解释法律有作用，但

局限在于解决实际问题，不能在现实中针对具体的案件提出

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另外一种案例分析是由法官或实务界

人士所写的．这种案例分析缺少理论的深度，缺少法理的分

析。只计对具体案件分析法律、事实问题，缺少方法沦。《

反败为胜》补了这两点缺陷，它站到了一个新的视角，既有

对法官判案的逻辑分析和决策过程的介绍，又有律师办案的

思路和诉讼策略，同时包括通过案件衍生出来的需要掌握的

法律知识。所以，这本书对法官、律师和法律学生都有意义

的。 记 者：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扣特点？ 钱

卫清：《国有企业改制法律方法研究》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

用法律的思维方法去考虑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现实问题，这也

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。改制行为不仅仅是政府行为，更应

是法律行为，这种行为应始终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轨道。这

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。而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国有企业改

制的推进，采取的是行政的做法，通过政府下文件，党委发

号令，群众一窝蜂运动式进行。而各地政府的行为又很不规

范，各地的做法五花八门。国有企业改制从原来的计划模式

改制为市场模式，从传统的企业形式转化为现代企业机制，

这种过程应该是一种法律的过程。这便要求相应的法律规范

，而过去只有比较零散的政府文件，没有上升到立法的层面

。在操作过程中也很少有法律方面的专家、律师等专业人员



参与。没有走上法制的轨道，没有法律的方法指导，所以存

在很多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问题，留下很多的隐患，导致大量

的纠纷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，因为我有多年法官和律师的

工作经验，这些案子又都是我亲力亲为的，所以有很多个人

的感悟，不是泛泛而谈。 记 者：为什么您会在职业和人生选

择中突然离开法院，而选择律师这一行业? 钱卫清：为什么辞

去法官想做律师，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一直对司法体制改革有

很多感想，过去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。我的感触是中国

的司法制度有很多局限和弊端，但在法院的体制下实现个人

法治的理想还是比较困难。而换一个角色，做律师的话，发

挥的余地可能更大一些，可以不受体制的约束，从而在社会

上更大地发挥自己的才干、能力和知识，对社会的贡献可能

也会更大些。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，律师是一种蓬勃向上的

行业，对个人来说，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和超越，这也是一种

生活方式的转变。另外做律师对社会和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

务更直接更有效，实践证明，我是有这种感觉的。比如做法

官的时候，有时候见当事人的律师总谈不到关键问题，我就

很着急，但不能告诉他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做律师绝对要提

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． 记 者：您的话也让我想起律师的职业

建设问题。如果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学者型律师在为当事人

提供服务的同时关注社会问题，我相信整个律师行业将会有

非常大的发展，而且对中国的法治环境都大有裨益．您怎么

看待这个问题? 钱卫清：对于中国律师来说，提升律师自身关

注社会问题的能力，从而提升社会对律师职业的理解，必然

提高地位。如果律师既能为当事人竭尽全力，诚实信用的服

务，又能关注社会热点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献身精，申



和参与精神，可以更多地为社会作贡献，律师的社会地位肯

定也提高了。因为对社会服务的层次提高以后，社会对这个

群体的认同感就会提高。 现在仍有很多律师困惑律师的社会

地位比较低，这一方面是社会造成的，但另一方面，作为律

师本身必须反问自己能为社会提供什么．如果大部分的律师

都能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服务，同时提升自己的学识，为社

会提供精神食粮，形成律师群体，社会影响力也就不同。在

国外，律师最后可以去从政，当议员，或者总统，这就说明

律师这个群体能吸引一批优秀的人，能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

。同时也对国家的法冶建设有积极作用．因为律师最直接地

运用法律，对法律的感受也最直接，通过律师的参与可以更

有针对性地推进法治进程。 记 者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对经

济生活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，对律师行业也必然有所冲击

，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反观行业，机遇和挑战又有所不同．这

个问题，你如何看待? 钱卫清：入世以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

将发生很大的变化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这就必

然面临法律服务的全球化．律师业作为法律服务的主战场，

是面临很多挑战的。首先，国外很多机构进来以后，我们传

统的知识结构、人员结构和服务质量，跟国外的律师界有很

大的差距。虽然现在仍然限制国外律师在国内的法律业务，

但这种限制也是有限的。我们在执业方面的优势将逐步取消

，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将进一步打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律

师界感知这种变化是最深切的，不亚于企业． 入世也会带来

很多机遇，但机遇只是潜在的．中国的律师必须及时应对，

提高自己的实力，才能抓住机遇。这需要熟悉WTO规则，转

变观念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确定发展战略。不



能满足于传统的服务方式，而要打造自己整体的实力。 特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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